附件1
申报企业诚信承诺书

本单位已认真学习《关于开展2020年度企业“直通车”专项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有关要求及职称评审规章制度，并自愿参加宜昌市企业“直通车”专项职称评审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1.本单位本批次的所有申报人员均与我单位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，并由本单位为申报人足额足月缴纳了社会保险。

2.本单位依法依程序对申报人员提交的所有申报评审材料（包括学历、职称、考试、奖励证书及论文、业绩证明等材料）及社保缴费证明进行了审核和公示，均真实有效。

3.若存在弄虚作假、材料不实等情况，本单位愿按照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40号）承担相应责任。
联系人签名（手签）：

联系电话（手机号）：

法人代表签名（手签）：

申报单位（盖行政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